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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街道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

放烟花爆竹和各类庆典使用“电子打火混合气体鸣爆礼炮”专项

行动（以下简称“打非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健全打非工作机制。

2020 年 8 月，我省全面退出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

运输、燃放业态，但春节、元宵节期间历来是烟花爆竹非法生产、

经营行为易发期，也是烟花爆竹事故多发时段。近期，全国接连

发生了 3 起涉嫌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导致 7 人死亡、多

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各级各部门各

单位要深刻汲取烟花爆竹爆炸事故和庆典使用“电子打火混合气

体鸣爆礼炮”爆炸事故教训，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打

非行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结合本辖区、本行业实际，制定切

实有效工作方案，强化组织领导、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职责。

严厉打击各类非法生产、销售、运输、储存、燃放传统烟花爆竹

行为；严厉打击“冷光烟花”(俗称“冷烟花”，属烟花爆竹产

品，虽然远端火焰温度较低，但喷口温度高达 700 至 800℃）及

装有“冷光烟花”的“电子鞭炮”和将“钢丝棉”(钢丝棉是易

燃危险物品，燃烧时具有烟花效果，但燃烧温度高达 2000℃）

当作烟花生产、销售、燃放等非法行为，2008 年 9 月 20 日广东

省深圳市龙岗区舞王俱乐部因在室内燃放“冷光烟花”引发火灾，

造成 43 人死亡；持续严厉打击在各类庆典中使用“电子打火混

合气体鸣爆礼炮”行为，彻底整治全市使用“电子打火混合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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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爆礼炮”问题。

建立“打非行动”全覆盖机制。突出重点、开展“地毯式”

排查，对重点村、重点人员，以及城乡结合部、废旧厂房、废弃

养殖场等可能出现非法行为的场所逐一排查检查，并登记建档。

建立从严追根溯源机制。对发现的非法行为，要彻底查清非法产

品及其原材料来源、销售、运输渠道，坚决捣毁非法行为利益链

条。建立严肃追责问责机制。对组织参与非法生产经营的单位和

人员，要依据《关于依法加强对涉嫌犯罪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

竹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2）116 号）依

法追诉、定罪量刑；对“打非行动”开展不力、失职漏管，非法

生产经营等现象突出甚至引发事故的，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建

立“网格化”监管机制。将此次“打非行动”纳入社会治理网格

化体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定期组织开展“打非行动”，进一

步健全完善“打非行动”长效机制。

二、层层压实责任，形成打击工作合力

各社区：负责对本辖区内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

花爆竹和“电子打火混合气体鸣爆礼炮”行为开展拉网式、地毯

式排查、发现、打击和取缔，同时对所涉有关责任人移送公安机

关依法追究责任。

新义、崇文、胜溪派出所、交警一、二中队：负责对烟花爆

竹、“电子打火混合气体鸣爆礼炮”道路运输企业的检查，充分

发挥公安检查站、公路服务区功能作用，对途经我街道的烟花爆



竹运输车辆严格进行查验，严防外省烟花爆竹流入我市。负责查

处“电子打火混合气体鸣爆礼炮车”上路行驶行为。对非法生产、

经营、储存、运输及燃放烟花爆竹和各类庆典使用“电子打火混

合气体鸣爆礼炮”行为，派出所要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从严查处；

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市场监管新义所：负责对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

经营场所进行排查，并查处没收。

安监中心：负责对原烟花爆竹批发、零售的经营场所进行排

查。对涉及生产、经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危化企业开展一次全

面检查，严禁向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严厉打击违法生产、销售烟花爆竹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行为。

城市管理执法中队：负责彻底查处取缔“电子打火混合气体

鸣爆礼炮”使用瓶装燃气行为。

消防所：负责对歌舞、游艺、影剧院、婚庆公司、演艺公司、

酒店等易燃放“冷光烟花”的文娱、餐饮场所进行排查。

民政中心：负责对婚庆服务机构使用鸣爆礼炮情况进行排查

摸底，查处婚庆服务机构提供“电子打火混合气体鸣爆礼炮”行

为。

街道分管领导联系邮政部门：负责对寄、快递物流企业违规

收寄“冷光烟花”“钢丝棉烟花”等烟花爆竹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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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分管领导联系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各类客运站、点的

检查，严肃查处非法携带、夹带烟花爆竹行为。负责查处 4S 店、

汽修厂及二手车市场将车辆擅自改装为“电子打火混合气体鸣爆

礼炮车”的行为。

三、加强宣传教育，努力营造“打非”氛围

各单位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以及微博、微信等新闻

媒体，在社区、乡村以及火车站、汽车客运站、公路服务区、商

场、集贸市场等人流量较大场所，广泛宣传我省烟花爆竹“五禁”

要求和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燃放烟花爆竹及各类庆典

使用“电子打火混合气体鸣爆礼炮”引发事故的惨痛教训，教育

广大群众切实提高自我安全保护意识，不组织、不参与各类非法

违法活动，自觉抵制各类非法违法行为。

为切实将“打非行动”落到实处，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监

督、举报各类生产、运输、经营、储存、燃放烟花爆竹和各类庆

典使用“电子打火混合气体鸣爆礼炮”行为，对经举报属实的，

将根据举报情况对举报人给予 500 元—5000 元不等的奖励。

举报电话：公安局 110

市场监管局 12315

应急管理局 7877001 7877002

消防救援大队 119

市民举报热线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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